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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物流车辆慢速行驶燃油费用损失赔付条款 

 

附加物流车辆慢速行驶燃油费用损失赔付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险”）仅在保险合同

列明的主险（以下简称“主险”）的基础上附加使用。 

第一条 保险责任 

在本投保确认回执上所列明的本次运输车辆，在合理的运途中，因： 

（一）车流量大造成道路拥堵； 

（二）交通、道路主管部门因天气或其他原因封路，造成道路拥堵； 

（三）交通事故引发的道路拥堵； 

（四）道路维修引发的道路拥堵。 

以上原因使得运输车辆在 1小时内行驶距离不高于 5公里，导致油耗增加的，保险人根

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额外增加的油耗向被保险人予以赔偿。 

对于1小时内行驶距离是否高于5公里的确定，仅按照该车辆驾乘人员手机所装载的APP“保

神先”中高德地图的 GPS 行驶距离和时间为准确定，且由该车辆驾乘人员主动启动 APP“保

神先”堵车计时器记录行驶距离。 

第二条 责任免除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保单所载明车辆行驶路段在高德地图数据记载中非“拥堵”状态的； 

 (二)保单所载明车辆驾乘人员未启动 APP“保神先”堵车计时器记录行驶距离和时间； 

（三）保单所载明车辆行驶至保单所载明的目的地行政区（区、县、县级市一级）； 

（四）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事项； 

（五）当保单所载明车辆驾乘人员启动 APP“保神先”堵车计时器后，手机连续超过 15 分

钟（含 15 分钟）无数据信号的； 

（六）保单所载明的运输信息与实际运输不符； 

（七）保单所载明车辆驾乘人员手机 APP“保神先”未开启位置功能的； 

（八）未按本条款第五条赔偿处理要求上传理赔信息，使得保险人无法判断堵车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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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非本条款第一条所列明的原因造成的缓慢行使。 

第三条 赔偿限额  

    该车辆驾乘人员通过其手机所装载的 APP“保神先”购买本附加险，赔偿责任按照购买

本险种时该手机的位置与启动 APP“保神先”堵车计时器位置的行驶距离区别赔偿限额，具

体赔偿额度以保单记载为准，但每次运输（从 APP“保神先”上预定的出发地到达预定的目

标地视为一次运输）最高赔偿限额根据双方约定. 

第四条 保险费 

  投保人在购买该保险时使用在线方式支付保费，保费根据双方约定。 

第五条 赔偿处理及被保险人义务 

当发生赔偿责任时，车辆驾乘人员手机所装载的 APP“保神先”堵车计时器记录符合 1

小时内行驶距离不高于 5公里的，被保险人将按照 APP“保神先”的理赔提示，按照要求拍

摄堵车现场照片上传后，由保险人核实赔偿。 

第六条 其他事项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内容有冲突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

宜，以主险合同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

效。 

 


